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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项目申报查重要求

1.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

重点研发计划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

头或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，课题负责人可参与申报项目

（课题）。

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、项目骨干的申报项目（课题）和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研项目（课题）总

数不得超过 2个。

2.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在研项目

（课题）负责人和项目骨干不得因申报新项目而退出在研项

目；退出项目研发团队后，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

头或参与申报新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。

3.涉及与“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”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

作”2 个重点专项项目查重时，对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预算不

超过 400 万元的“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项目、

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预算不超过 400 万元的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

作”重点专项港澳台项目，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其他重点专项

项目（课题）互不限项，但其他重点专项项目的在研项目负

责人不得参与申报此类不限项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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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按照《科技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、自然科学基金

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统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管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国科办资〔2022〕107号）有关限项要求，国家

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（不含青年科学家项目、科技型中小企业

项目、国际合作类项目；限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）、国家科

技重大专项（不含青年科学家项目；限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）

，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（限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）

、基础科学中心项目（限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）、国家重

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（限部门推荐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

高级职称的主要参与者）实施联合限项，科研人员同期申报

和在研的项目（课题） 总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2项。

5.项目任务书执行期（包括延期后执行期）到 2025 年12

月31日之前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不在限项范围内。

如无特殊说明，本指南所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包含科技

创新 2030-重大项目、重大专项接续项目和面向 2035 的重大

项目等。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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